


政府當局回應  

湯家驊議員就獨立屋宇屋苑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所提出的建議  

 

目的  

1. 湯家驊議員曾與康樂園部分業主會面，討論在該屋苑成立業主

立案法團 (法團 )的事宜。其後，湯議員在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一日向立

法會提出修訂法例的建議，目的是就獨立屋宇屋苑在《建築物管理條

例》 (條例 )下成立法團作出規定。本文件載列政府對湯議員所提建議

的意見。  

 

不可分割業權份數以外的另一個基準  

2. 正如立法會文件第 CB(2)1709/04-05(01)號所闡釋，獨立屋宇屋

苑難以在條例下成立法團，癥結在於這些屋苑的公契通常沒有訂明如

何向業主分配不可分割業權份數，而這是在條例下成立法團的關鍵。

為解決這個法律問題，使有關的業主能夠成立法團，湯家驊議員提議

採用另一個基準，而非不可分割業權份數。我們認同這個方向是正確

的。  

 

獨立屋宇屋苑的“公用部分”

3. 在《建築物管理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初步討論有關事項

後，我們進一步研究這類屋苑的業權結構。這類屋苑的公契大都訂明

公用部分並不屬於個別小分段 (或屋宇 )的業主或任何業主。換言之，

雖然多層大廈的公用部分通常由大廈各個單位的業主共同擁有，但獨

立屋宇屋苑內所謂的“公用部分”仍屬發展商的私人物業。不過，公

契通常明文賦予屋苑個別小分段 (或屋宇 )的業主地役權，讓他們可以

使用屋苑的公用部分。有鑑於此，即使屋苑內個別屋宇的業主成立法



團，該法團也不能履行條例第 18(1)(a)條所訂明的法團基本職責—使

公用部分 (按條例的定義 )和法團財產維持良好合用的狀況，並保持清

潔。此外，在這情況下成立的法團，也無權管理和維修這些“公用部

分”，因為此舉可能會侵擾他人的物業權。事實上，由於這些“公用

部分”屬發展商的私人物業，任何試圖對這些“公用部分”行使權利

的行為，都可能會侵擾發展商的物業權。  

 

4. 上文所述的正是康樂園的情況。康樂園內的道路、會所、污水

處理設施及其他保留用地等都為發展商所擁有。根據從土地註冊處取

得的總綱發展藍圖，康樂園整個地段一共有 51 097 公頃，其中 38 472

公頃為房屋範圍。粗略計算顯示，整個地段約有 25%為發展商所擁

有，而根據公契的規定，這些地方供康樂園內的獨立屋宇及若干多層

建築物 1的業主使用。  

 

5. 條例旨在為業主成立法團提供法律依據，以便大廈業主能更有

效地管理和保養共同擁有的公用部分。鑑於康樂園內所謂的“公用部

分”屬於發展商管有的私人物業，我們認為，康樂園的業主 (以及其

他業權結構相似的屋苑業主 )並無充分理據根據條例成立法團。  

 

當局就湯議員的建議所提的意見  

6. 除獨立屋宇屋苑在“公用部分”擁有權上的根本問題外，政府

就湯議員的建議也提出下列意見：  

                                                 
1  請參閱本文件第 6(d)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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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湯議員建議，屋苑如由建有屋宇的地段 2所組成，而屋苑

沒有公契或公契沒有訂明關於釐定業主份數的條文，則可

根據下列其中一個基準來釐定業主的份數：  

 

 i .  業主擁有的地段在整個屋苑的地段總數中所佔的比

例；或  

 i i .  業主地段的面積在屋苑總面積中所佔的比例。  

 

 至於採用哪個基準，則可由屋苑全體業主以簡單多數票決

定。  

 

  根據上述的建議，獨立屋宇屋苑的業主在釐定份數方面有

兩個選擇；至於作出哪個選擇，則由“簡單多數票”決

定。不過，這引起了一個問題，就是既然業主可通過簡單

多數票 (假設以業主人數計算 )決定這麼重要的事宜，則在

釐定個別業主份數一事上又為何不能採用相同的機制 (即

以人數計算的簡單多數票 )決定。  

 

 (b) 就康樂園而言，各小分段 (或屋宇 )的面積差距甚大。根據

從土地註冊處取得的總綱發展藍圖，康樂園至少有六種屋

宇，包括獨立式單位、半獨立式單位、一個單位的花園屋、

兩個單位的花園屋、三個單位的花園屋，以及四個單位的

花園屋等等。此外，地產代理公司提供的資料也顯示，康

                                                 
2 就康樂園而言，所使用的字眼是“小分段”。大部分業主擁有一個小分段及在其上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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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園屋宇 (或單位 )的面積介於 879 平方呎至 3 500 平方呎

不等。除非公契有所訂明，否則業主之間難以就釐定份數

的基準 (不論以業主擁有的小分段數目、小分段面積，還

是業主人數等計算 )達成共識。  

 

 (c) 上文第 (a)段所建議的基準，似乎只考慮到個別業主所擁

有的地段 (或小分段或屋宇 )。我們無法確知有關的基準如

何用作釐定分配予公用部分的份數 (不論公用部分是否由

發展商管有 )。  

 

 (d) 在康樂園，除獨立屋宇外，還有一些多層建築物。在屋苑

的 12 個分段當中，有兩個分段 (合共 10 個小分段 )建有這

類多層建築物 (全都是四層高的建築物 )。這 10 個小分段

各有分契規管。根據這些分契，這些小分段的共同擁有人

(應有 62 名共同擁有人 )獲分配不可分割業權份數，情況

就如普通的多層建築物一樣。分契也訂明，小分段的業主

會受到主契規管，而康樂園則根據主契視作單一屋苑管

理。在這情況下，這些多層建築物的不可分割業權份數 (合

共 62 名共同擁有人 )，以及根據湯議員建議的基準而釐定

的個別小分段 (或屋宇 )(合共 1 128 間屋宇 )業主份數，兩

者到底如何加以對配，也是須予考慮的。  

 

業主立案法團清盤  

7. 條例第 34 條訂明，在業主立案法團清盤時，業主須負共同及

各別的法律責任，各按其擁有的份數出資，使法團資產的數額足以清

償其債項及債務。對擁有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的多層大廈業主來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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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他們都是大廈所坐落土地的共同擁有人。然而，對擁有個別

地段／小分段／可分割業權份數的獨立屋宇屋苑業主來說，他們的情

況則有所不同。康樂園個別小分段 (或屋宇 )或其他類似的獨立屋宇屋

苑的業主，由於並無與其他業主共同擁有屋苑的土地／物業，因此應

考慮自己 [以及屋苑所有其他個別小分段 (或屋宇 )的業主 ]是否願意受

這項條文約束。  

 

徵詢意見  

8. 請各委員就上述文件提供意見。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零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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